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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对公司 2022 年度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

专项说明 

 

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海越能源”）聘请中审

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审众环”）为公司 2022 年度

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中审众环对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内部

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 

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供应商转移资金至关联方的情形，虽期后已收回款项，但

表明公司报告期内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。 

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：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

影响，海越能源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

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意见及否定意见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

公司董事会同意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会计师的意见。公司管理层已识别

出上述重大缺陷，并将其包含在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。上述缺陷

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。在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会计师已经考

虑了上述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。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

并未对会计师在 2022年 12月 31日对海越能源 2022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

产生影响。 

三、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

针对上述情形，公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公司十分重视内部控制报告反映出的问题，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出发，

公司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组织开展了公司内部自查整改，并将进一步加强对关

联方交易、资金支付、应收款项、资产安全等方面的管理。 

（2）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，强化内部审计工作，加强法律法规和证券

监管规则的培训和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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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为防止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，公司将加强内审部门的独立性，将密切

关注和跟踪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，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

踪，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，督促公司严格履

行相关审批程序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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